
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作废的公告

厦公交警公告〔2021〕第0402 号
根据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（公安部令第139号）第七十七条之规定，李婵娟等5人（清单详见附件）的机动车驾驶证已被注销，其所持机动车驾驶证作废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截至2021年3月31日机动车驾驶证注销作废人员清单（5人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16日


